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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数量为172,6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09月22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741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861号）同意，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百亚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777,800股，并自2020年09月21日起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85,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27,777,800股。其

中,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85,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0%，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42,

77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自上市以来，公司不存在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

司股份变动的情形，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6家，分别是重望耀暉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望耀暉” ）、广

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投资” ）、上海铭耀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铭耀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铭耀资产” ）、宁波通鹏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通鹏信”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通元优科” ）、横琴齐创共享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齐创共享” ）。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

的承诺一致，具体如下：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类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通鹏

信、通元优科、齐创

共享

股 份 流

通 限 制

及 锁 定

承诺

本企业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等股份。

2020.9.21

2020.9.21-

2021.9.2

1

截止本公告日， 不存

在违反该承诺的情

形，承诺严格履行中。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通鹏

信、通元优科、齐创

共享

股 份 流

通 限 制

及 锁 定

承诺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进行并

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9.21 长期有效

本次解除限售后，相

关股东拟减持股份

的， 将严格遵守其作

出的承诺， 承诺严格

履行中。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

5% 以 上

股 东 持

股 意 向

及 减 持

意 向 承

诺

对于本次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

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

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

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上市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0.9.21

2020.9.21-

2021.9.2

1

截止本公告日， 不存

在违反该承诺的情

形，承诺严格履行中。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

5% 以 上

股 东 持

股 意 向

及 减 持

意 向 承

诺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减持时公司上一年度

末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2020.9.21

2021.9.21-

2023.9.2

1

本次解除限售后，相

关股东拟减持股份

的， 将严格遵守其作

出的承诺， 承诺严格

履行中。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

5% 以 上

股 东 持

股 意 向

及 减 持

意 向 承

诺

（1）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

规则的规定，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企业实

施减持公司股份且本企业仍为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时， 本企业将遵

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

易所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提

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并按照相关法

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公

司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

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2020.9.21 长期有效

本次解除限售后，相

关股东拟减持股份

的， 将严格遵守其作

出的承诺， 承诺严格

履行中。

重望耀晖、 温氏投

资、铭耀资产、通鹏

信、通元优科、齐创

共享

未 能 履

行 承 诺

的 约 束

性措施

（1） 及时、 充分披露其承诺未能履

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2）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

（3）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 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

偿；其他责任主体违反承诺所得收益

将归属于公司，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

进行赔偿；

（5） 若本企业在相关承诺中已

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

约束措施为准。

2020.9.21 长期有效

截止本公告日， 股东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形，承诺严格履行中。

（二）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其他后续

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其提

供担保的情形。

（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应当按照《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减持事宜有新

规定的，应当遵守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2,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7%。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6名。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重望耀暉投資有限公司 97,584,957 97,584,957 注2

2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25,913,600 25,913,600

3

上海铭耀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铭耀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3,692,471 23,692,471

4

宁波通鹏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769,354 17,769,354

5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923,118 5,923,118

6

横琴齐创共享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06,500 1,806,500

合计 172,690,000 172,690,000

注 1：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注 2：谢秋林先生为重望耀暉董事，间接持有重望耀晖69.1%股权，是现任公司董事。上述股份解除

限售后，谢秋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6个月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在

上述股份解除限售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上市的发行价。

（五）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百亚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百亚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

和股东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百亚股份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百亚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关于汇添富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9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70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

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

日

2021年09月1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

起始日

2021年09月17日

暂停上述业务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根据 《汇添富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A 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7097 007098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上述业务 是 是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注：1、自2021年09月17日起（含2021年09月17日），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A暂停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人民币元（

含1000000人民币元 ）。 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 转换转入该份额的金额超过

1000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拒绝。 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2021年09月27日起，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A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2、自2021年09月17日起（含2021年09月17日），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C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人民币元（ 含

1000000人民币元 ）。 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该份额的金额超过1000000

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拒绝。 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2021年

09月27日起，添富中债1-3年国开债C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16日

汇添富互联网核心资产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9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互联网核心资产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互联网核心资产六个月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0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沈若雨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郑慧莲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沈若雨

任职日期 2021年09月15日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

年限

1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年11月至2013年9月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分析师，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任富国基金分

析师，2015年4月至2020年4月任易方达基金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2020年5月至今任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高级行业分析师。2020年06月18日至今任汇添富全球互联混合(QDII)的基

金经理助理。 2020年06月18日至今任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的基金经理助理。 2021年01月12日至

今任汇添富盈安混合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

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419

汇添富盈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01-12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

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

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

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

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16日

股票代码：002075� � � � � � �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60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8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

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5日（周三）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9:15至9:25、9:

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宾馆4楼7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春生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0人，代表股份799,118,74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25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人，代表股份776,348,

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7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81人，代表股份22,770,

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9%。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7,7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反对1,33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2%；弃权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9,81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3%；反对1,39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9%；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9,81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3%；反对1,3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589%；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9,766,1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52%； 反对11,

43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50%；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9,76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52%；反对11,43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50%；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7,70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7%；反对1,31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0%；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9,829,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91%；反对1,3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241%；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6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史克通律师、代金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

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

润股份” )股东大会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周三）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周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

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11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以武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共258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525,681,54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7.8223％。

其中：8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65,592,3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21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60,089,22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6085％。

9、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情况：根据公司2021年7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报告书》，公司独立董事邱洪生先生受其他独立董

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征集时间为2021

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30）。截至征集时间结束，无股东向征集

人委托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0名，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万润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关联股东付少邦先生（持有1,7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7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1,055,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99.4594％；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540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8,806,5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98％；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万润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关联股东付少邦先生（持有1,7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7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1,055,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99.4594％；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540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8,806,5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98％；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万润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联股东付少邦先生（持有1,7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7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1,055,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99.4594％；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540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8,806,5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98％；反对2,832,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万润股份：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关联股东付少邦先生（持有1,7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7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1,116,9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99.4711％；反对2,771,0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5289％；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8,867,8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55％；反对2,771,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万润股份：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5,141,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73％；反对53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9％；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098,8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54％；反对5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1％；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六）、《万润股份：关于选举李素芬担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25,131,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4％；反对55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088,7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95％；反对5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李素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的王苏律师、刘洋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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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股份” ）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以下简称“《办理指南第9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

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办理指南第9

号》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申请

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公开披露前6个月

内（即2021年1月15日至2021年7月1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3、公司向中国结算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结算出具

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下简称 “查询证

明” ）。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查询证明，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述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4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3名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并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说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交易时点在知悉内幕信

息之前，在交易时点未获知有关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信息，亦未有任何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或基于本次激励计划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其未在内幕信息知情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145名激励对象（包括上述3名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并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说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系基于公司已

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除上述3名内幕信息知情人

外，其余142名激励对象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及决策等相关工作，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

划前未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或基于本次激励计划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限定参

与策划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的人员范围内，在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公告前，未发生信息

泄露的情形，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

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及《办理指南第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构成内幕

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关于个人交易万润股份股票的说明》。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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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5日下午14：4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9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汉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0人，代

表股份3,108,853,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847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股份3,063,109,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65.864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743,9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8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448,47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04,5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45,743,9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选举毕文权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8,047,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1％；反对764,42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642,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655％； 反对

764,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58％；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7％。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关于选举王延军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6,041,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6％；反对2,770,67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1％；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636,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62％；反对2,

770,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651％；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7％。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7,91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9％；反对603,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3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512,3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846％； 反对

60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1％；弃权3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52％。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关于续聘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8,208,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603,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803,3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1％； 反对

60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1％；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7％。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3,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0％；反对13,305,12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80％；弃权4,694,4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448,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482％；反对13,

305,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449％；弃权4,694,4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068％。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韩杰律师、孙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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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洲大道68号益丰医药物流园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2,847,1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4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高毅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高毅先生因公务请假，超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高峰先生主

持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范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1,988,357 99.8357 858,744 0.164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6,686,534 91.1713 18,526,902 3.5434 27,633,665 5.285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657,895 91.7396 15,555,541 2.9751 27,633,665 5.285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17,307,818 99.2732 858,744 0.726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敏、熊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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